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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条例  

 

（2009 年 3 月 27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 2009 年 5 月 22 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2009 年 6 月 3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二届]

第 1 号公布 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保护、继承和发展土家医药苗医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州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州行政区域内从事土家医药苗医药的传承、医疗、预防、保健、药

材种植养殖、加工、采集利用、药材经营、对外交流、教学、科研等活动的应

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土家医药苗医药是指：  

 

（一）土家族苗族独特的医学理论；  

 

（二）土家医药苗医药独有的诊疗和保健养生技能、技法；  

 

（三）土家医药苗医药单方、验方、秘方、偏方、常用方；  

 

（四）土家医药苗医药独有的原材、原药以及饮片、制剂等的制作技术；  

 

州内各级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土家医药苗医药野生药材物种资源及基因资

源。保护土家医药苗医药经卷、文献、手稿、手抄本、碑文。  

 

第四条 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工作应当坚持发掘、整理、总结、提高的方针，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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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政府引导、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统筹规划、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 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将保护、发展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州、县（市）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应该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土家医药

苗医药的保护发展工作。州、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土

家医药苗医药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编制保护发展规划，确定重点保护项目。  

 

第七条 州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土家医药苗医药重点医药生态保护区和野生珍稀药

材资源保护区、点，确定地理标识，进行重点保护。  

 

第八条 州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名录、

药材标准、临床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及疗效评价标准。  

 

第九条 鼓励土家医药苗医药研究保护机构、其他学术团体、单位和个人，从事

土家医药苗医药的收集、发掘、整理和研究。  

 

鼓励拥有土家医药苗医药经卷、文献、手稿、手抄本、单方、偏方、秘方、验

方的单位和个人，将资料及实物捐赠给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研究保护机构或医

疗机构。  

 

鼓励土家医药苗医药申报知识产权。  

 

第十条 土家医药苗医药从业人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国

家有关规定，取得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并通过注册取得执业证

书。  

 

没有取得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确有独特诊疗技术的土家医药苗医

药从业人员，经本人申请，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推荐，州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组织专家委员会考核确认，并根据《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注册取得执业证

书。  

 

第十一条 实行土家医药苗医药传承人制度。由州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考核，报州

人民政府批准，授予土家医药苗医药传承人，并予以公示、颁证。符合民族民



间文化遗产传承人条件的，按有关规定申请或推荐。  

 

第十二条 鼓励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土家医药苗医药传承人和注册的从业人员设

立专科、专病医疗机构，自采、自制、自用药材，带徒传技、培训讲学以及开

展学术研究活动。  

 

鼓励州内各级中医院、民族医院及综合医疗机构聘用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的土家医药苗医药人员从事临床、科研及教学活动。  

 

第十三条 二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综合医疗机构可以设置土家医药苗医药专科

专病科室。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以设置土家医药苗医药诊室和药房。  

 

鼓励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学习掌握土家医药苗医药基本知识和诊疗技术。  

 

土家医药苗医药诊疗科目可以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目录。  

 

第十四条 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  

 

（一）土家医药苗医药重点项目的开发、保护和研究；  

 

（二）土家医药苗医药珍贵文献、资料的征集、整理、编纂和保存；  

 

（三）抢救濒灭的土家医药苗医药技能、技法和动植物药材物种；  

 

（四）对土家医药苗医药传承人和从业人员的资助；  

 

（五）对划定的土家医药苗医药重点医药生态保护区和野生珍稀药材资源保护

区、点的资助；  

 

（六）土家医药苗医药重要学术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的转化和利用。  

 



第十五条 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家医药苗医药管理机构和研究保护

机构建设。  

 

第十六条 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土家医药苗医药研究人才的培养，建

立和完善土家医药苗医药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将从业人员列入农村科技实

用人才培训计划。州内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可以开设土家医药苗医药

专业课程，加大土家医药苗医药人才培养力度。  

 

第十七条 州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土家医药苗医药制剂的开发与使用。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取多种投资方式，发展土家医药苗医药产业。  

 

土家医药苗医药知识产权经评估可以作为资本入股。  

 

经批准研制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土家医药苗医药，可以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第十八条 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土家医药苗医药理论研究、临床研

究、新技术的应用，加快土家医药苗医药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化。  

 

鼓励州内高校、科研机构和制药企业加强对土家医药苗医药秘方、验方等开发

研究，利用高新技术，推进土家医药苗医药产业化建设。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土家医药苗医药重点生态保护区

和野生珍稀药材资源保护区、点的建设和发展，扶持建立动植物药材的人工种

植、驯化和繁殖基地。应当支持土家医药苗医药的产业开发，在科研、立项、

资金、产品报批等方面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执行本条例，在保护、继承和发展土家医药苗医药方面做出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由州、县（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致使本条例第三

条所列的保护内容造成损失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未按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取得从业资格的人员，擅自开设土家医药苗

医药医疗机构的，由县（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擅自从业造成

患者人身损害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经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实施。 
 


